
案情：
2014年1月5日， 郑秀楠被全

满元劳动服务公司聘为培训老
师， 双方签订一年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 约定试用期两个月， 每月
薪酬为基本工资 2000元加课时
费。 公司表示每天工作时间为8
小时， 保证每周工作5天， 但具
体哪天休息要由单位根据工作情
况再安排， 郑秀楠同意了。

去年11月15日， 公司突然通
知郑秀楠办理辞职手续、 交接工
作。 第二天， 单位将当月的工资
打到了她的银行卡里 。 郑秀楠
说： “我是被迫离职的， 此后公
司又没有支付事先约定的按劳动
合同法执行的经济补偿金和代通
知金 ， 所以我要维权 。” 随后 ，
她申请仲裁， 要求单位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
金。

单位不同意郑秀楠的请求事
项， 表示是她个人主动提出辞职
的， 不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和代
通知金的条件。

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 裁决
驳回了郑秀楠的仲裁请求。

说法：
郑秀楠主张自己是被迫离职

的， 并提交了单位一同事写的证
言作为证据， 但全满元劳动服务
公司对此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
可 ， 而证人也未出庭作证 。 接
着， 她又提交了自己发给公司经
理的短信， 其内容为： “刘经理
您好， 昨天下午您找我谈话， 说
因我课上得不好让我辞职， 事情
发生的突然， 有些事不知我理解
的对否 ： 今天我就不用去上班
了， 本月工资会给我打到银行卡
里是吗？ 如果我理解无误， 那就
麻烦您按我本月实际上班天数计
算的工资直接打到我工资卡里
吧， 非常感谢您。 昨天我已把工
作全部交接完毕。 郑秀楠， 2014
年11月16日。” 公司刘经理的回
复为： “是这样的。 你放心， 我
会和财务沟通， 今天就把本月工
资打到你银行卡里。”

公司认可短信的真实性， 但
表示此短信不能证明郑秀楠是被
迫离职的。 同时提交了她填写的
《员工离职申请表 》 作为证据 ，
表中 “离职原因” 一项她写的是
“个人原因”， 并载明： “双方已
就离职事宜友好协商， 本人在离
职后， 放弃对全满元劳动服务公
司已知或未知的事件提起诉讼。”

从郑秀楠提供的证据来看 ，
未明确说明她是被迫离职的； 而
她在 《员工离职申请表》 中所填
写的内容， 又不能证明其填写该
表时单位存在欺诈、 胁迫、 乘人
之危等情形， 故仲裁委员会对其
系被迫离职的主张无法采纳。 郑
秀楠因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合
同， 现在要求单位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的请
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所以其请
求事项最终被驳回。

员工主张被迫离职
没证据诉求被驳回

【法律咨询台】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张旭 │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周卫法│２０15年 7月 24日·星期五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与同事入职时间和出勤天数均不同

员工诉同工求同酬未获支持

同样工作收入不同
员工状告同工不同酬

“我的理解是， 同工同酬就
要同样工作、 收入相等。” 7月22
日， 刘相宾告诉记者： “我和老
张都是保安， 工作内容、 工作时
间完全相同， 而他每月的收入都
比我高， 这是不对的！”

“你说 ， 大家都做门卫 ， 看
一样的大门， 工作成效又完全一
样， 而公司给的待遇不一样， 这
不是看人下菜碟吗？” 刘相宾举
例说 ， 譬如2014年4月的工资 ，
老张整整比他多出1400元， 凭什
么？

找公司说不通道理， 刘相宾
一气之下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
请， 要求公司补齐差额， 并支付
相应的经济补偿。

刘相宾在申请书中写道： 他
于2013年4月15日入职这家空港
劳务公司， 在首都机场做门卫保
安， 一日工作12小时， 无周六日
休息。 而公司不为其缴纳社会保
险， 长年乱罚款， 无故不按时发
工资， 严重违法。 公司按年龄定
工资， 搞同工不同酬， 严重违反
法律规定。 根据 《劳动法》 第46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若干规定》 第76条和 《民
事诉讼法》 第64条等规定， 请求
裁决公司向其支付2014年3月15
日至5月31日同工不同酬的劳动

报酬1410元及经济补偿金370元；
同时， 公司须向其支付2014年6
月1日至9月1日未出具解除劳动
合同书面证明不能找工作产生的
3个月的误工费4200元。

工龄出勤各不相同
每人收入可以有差别

针对刘相宾的请求， 公司认
可其提出的事实存在， 但不认为
这些做法违反了同工同酬原则。
由此， 公司在仲裁时答辩称： 公
司不存在同工不同酬的情况， 不
同意向刘相宾支付相应的赔偿。
同时 ， 公司不同意支付相关损
失， 双方在2014年5月31日解除
劳动关系后， 刘相宾未为公司提
供任何劳动。

仲裁庭审理查明： 刘相宾入
职后担任保安岗位工作， 其主张
自己与同岗、 同时间工作的职工
张克善的工资存在差额， 公司存
在同工不同酬的情况， 据此要求
公司支付相应的同工不同酬的劳
动报酬及经济补偿金。 为此， 刘
相宾提交2014年4月份保安员工
资发放表予以证明。

公司认可工资发放表的真实
性 ， 但对刘相宾之主张不予认
可， 其称二人的入职时间、 工作
年限、 出勤天数、 工作效果各不
相同， 而且本月份张克善的工资
中包含有介绍保安员的介绍费。
在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 在

公司需要相应员工的时候， 经内
部员工介绍并被成功录用者， 公
司需对该员工予以经济奖励。 刘
相宾没有做这项工作， 其工资中
当然不能有这样的收入。 而刘相
宾以同工同酬为由要求拿到这些
待遇， 是想不劳而获。

庭审中， 刘相宾认可自己入
职时张克善已经在公司工作， 亦
认 可 其 与 张 克 善 出 勤 时 间 不
一样。 由此， 仲裁委认为员工的
工 龄 、 出 勤 、 贡 献 不 同 ， 应
当 有 不同的收入待遇 ， 该公司
的 做 法 正 确 ， 不 违 反 同 工 同
酬 原 则规定 ， 不支持刘相宾的
相应诉求。

工资水平单位确定
索赔无依据未获支持

由于仲裁驳回了刘相宾的全
部请求 ， 他又向法院提起了诉
讼。 法院受理后， 刘相宾提出他
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4年5月
31日解除后， 公司违反法定义务
未向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书面证
明。 在庭审中， 他自认从公司离
职后于当年9月入职其他单位。

经法庭询问， 刘相宾明确表
示其诉讼请求所主张的4200元误
工损失费， 系因公司未为其出具
书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导致其无
法入职新的单位所造成的3个月
的工资损失， 但他未能提供证据
证实上述误工费的存在， 以及该

误工费系由其因无原单位离职证
明所导致。

法院审理认为，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 第2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
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
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
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
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
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劳
动法》 第46条规定： “工资分配
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 实行同
工同酬”， 第47条规定： “用人
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
和经济效益， 依法自主确定本单
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由此，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确
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
水平的权利， 并遵循同工同酬的
原则。

本案中， 该公司根据自身情
况， 结合职工劳动能力、 技能、
资历和劳动效果等制定工资分配
的方式和工资水平符合法律规定
和精神。 虽然刘相宾指出其工资
数额与张克善不一致， 但二人并
非同一时间入职， 出勤时间也不
一样， 且刘相宾在本月也并非全
月出勤， 故其要求与张克善相同
的报酬依据不足， 不予支持。 其
要求的相应赔偿， 也因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随后 ， 刘相宾提出 上 诉 ，
二审维持原判 。

工资高低由多重因素确定 同工同酬并非报酬完全相等

7月17日 ， 在日资企业工作
的樊女士 （化名） 刚一上班， 就
收到来自企业日本部长和中国人
事部副部长交来的一张 “退职给
予表”， 并要求樊女士尽快表态。

这让樊女士一下子蒙了！ 自
己休完产假回来上班不久， 距离
哺乳期结束还有6个月时间 。 一
向以遵守法律出名的日本企业，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些慌
乱的樊女士， 当即找到工会主席
高鹏求助。

目前35岁的樊女士2011年5
月入职， 合同结束日期为2019年

4月30日。 当时， 樊女士是作为
日方派驻中国高管的秘书应聘入
职， 在工作期间并无不良表现。
最近， 这位日方高管离开中国公
司， 樊女士一直没有接到岗位变
动。

资方单方面送达的 “退职给
予表” 为日文版， 表格上清晰地
写着樊女士的合同时间， 所有补
偿金额均为最低值。 其中最让人
吃惊的是， 表格上写明的离职时
间为 “7月30日”， 而通知日期为
“7月17日”， 单从解聘时间上讲，
已经违反了法律。

工会方面经过冷静的分析认
为， 除了解聘 “哺乳期女职工”
这一最大的违法问题， 这张 “退
职给予表” 有几处不合程序： 一
是表格没有落款， 即无出处； 二
是没有提前30天提出解约； 三是
提前解约的条件未事先与职工本
人协商。

对此工会指导樊女士以邮件
的形式回复管理方 “今天在未协
商基础上， 收到了一张无出处结
算单， 让本人表态， 本人对此表
示十分吃惊。 对于此种无出处的
结算单， 本人不予置评”。

高鹏说： “之所以让她这么
回复 ， 是为了形成完整的证据
链 ， 以便资方再作出什么行为
时， 为职工提供有利证据。”

让樊女士没想到的是， 资方
人事部门相关负责人当天下午就
找到工会， 表明资方撤回早上发
出的 “退职给予表”， 并将与樊
女士友好协商赔偿问题， 所有程
序都将依照中国法律严格进行。

“工会依法行使监督权 ， 至
少保证这名女职工这6个月的薪
水可以拿到， 在哺乳期内不被解
聘。” 高鹏说。

哺乳期间逼离职 工会援手化危机 □本报首席记者 边磊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同工同酬是劳动法律法规
确定的单位支付员工工资的基
本原则之一， 但同时法律又赋
予单位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经
济效益， 结合企业职工劳动能
力、 技能、 资历和劳动效果等
制定工资分配的方式和工资水
平 。 客观上 ， 员工在工作年
限、 出勤时间等方面的差异也
会导致同工同酬的执行 ， 因
此， 在实践中经常存在岗位相
同、 工作相同的两个人工资各
不相同的现象。

“这是否违反同工同酬的
法律规定？” 因此， 刘相宾以
自己同岗位的同事同样工作而
收入不同为由提起诉讼， 结果
是从仲裁到法院没有支持他
的。 这是为什么？


